
1 

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
川建质安发〔2019〕219号 

 

 

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加强建筑 

施工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的通知 

 

各市（州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： 

    为贯彻落实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进住

房和城乡建设系统涉及危险化学品安全综合治理工作的通知》

（建办质〔2019〕13 号）要求，切实加强我省建筑施工危险化

学品安全管理，有效防范遏制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事故发生，

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,结合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

于深入开展建筑施工安全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》和《四川省住

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<集中开展住建领域安全生产大检查

及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方案>的通知》要求，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

下： 

    一、严格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采购程序 

    施工单位应制定建筑工地危险化学品(主要包括焊接使用乙

炔、氧气，油漆稀释剂涉及丙酮、乙醇等易燃易爆物品)管理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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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。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采购必须选取具有相应资格的厂家或

经销商进行采购，由供货单位按其规定要求运输至建筑工地现

场，不得超量囤积。建设单位和监理单位应加强对施工单位建

筑工地危险化学品采购程序的监管，确保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

采购程序合法。 

    二、加强建筑施工现场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 

    施工单位应严格按照制定的建筑工地危险化学品管理规定

加强施工现场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工作。一是要建立危险化学

品采购、入库、储存、使用台帐，加强项目从业人员（特别是

危化品保管员和涉及危化品使用操作人员）的安全教育培训交

底。二是要加强施工现场危险化学品存储管理，对危险化学品

必须设专区、专库或专柜存放，采取分类放置和标识，配备足

量消防设施设备，设置醒目警示标志，保持通风良好，并配备

专人进行管理；三是要强化施工现场危险化学品使用管理，施

工现场焊接、切割、烘烤或者加热等动火作业前，必须办理用

火证，并对作业现场的可燃物进行清理，作业现场及其附近无

法移走的可燃物是否采用不燃材料对其覆盖或隔离。动火作业

时，应配备足量消防器材，乙炔瓶、氧气瓶等应设置防震圈，

氧气瓶与乙炔瓶及两瓶与明火作业处应按规定保持安全距离，

禁止使用液化石油气“钢瓶”。电焊作业应配备接火盆等，作业后

必须确认无火源隐患后方可离去，用火证当日有效，用火地点

变更，应重新办理用火手续，当天使用完毕，应及时登记入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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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三、强化应急处置能力建设 

    项目经理部应建立危险化学品泄漏及火灾应急救护小组，

结合项目实际编制各类危险化学品的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，并

定期进行应急演练，切实提升包括人体误接触的处理、灭火方

法及泄漏等紧急情况的应急处理能力。 

    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安

全管理的重要性，切实增强工作责任感、紧迫感和主动性，强

化组织领导，及时将相关要求传达辖区内在建工程项目，督促

相关责任主体落实主体责任，加强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安全管

理，同时将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纳入日常监督检查的

重要内容，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隐患应督促其整改到位，及时

消除隐患，确保生产安全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4月 22日 


